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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缔结之际的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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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婚姻缔结之际的损害赔偿责任，是《民法典》第 1054条第 2 款新规定的保护缔结婚姻关系当事人合法权益
的法律措施。缔结婚姻关系的当事人缔结了婚姻关系，但是被依法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使其婚姻关系自始无效，
因过错行为致使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并造成对方损害的一方，向无过错的对方当事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婚
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属于侵权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须具备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
要件，且须受损害一方当事人无过错。无过错方当事人行使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
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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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 1054条第 2款首次规定了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损害赔偿责任，是在原《婚姻法》第
12条的基础上新增加的规则，规定的是婚姻关系缔结之际的损害赔偿。对这一新的损害赔偿责任应当
怎样理解和适用，以及这一规定与第 157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损
害赔偿，以及第 1091条规定的离婚过错损害赔偿，是何种关系，都特别值得研究。对此，笔者发表以下
见解，就教于方家。

一、《民法典》规定婚姻关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的原因
(一)正名与定义

1．正名。《民法典》第 1054条规定的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损害赔偿责任，是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新
规则，首先面临的是正名问题。究竟是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直接将其称为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损
害赔偿责任，还是使用其他称谓，需要斟酌。有的学者将其称为无效婚姻损害赔偿立法，将婚姻关系被
撤销概括在其中，①不完全妥当。立法机关官员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释义》没有
对其命名，直呼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损害赔偿。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999 条对这种损害赔偿也称
为婚姻无效或者撤销之损害赔偿。依笔者之见，对其称为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损害赔偿责任尽管没
有错误，但是概念过于冗长，缺少学术概念的特点。
对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损害赔偿责任，应当称为婚姻关系缔结之际的损害赔偿责任，或者简称婚

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无论是婚姻无效还是婚姻关系被撤销，都发生在婚姻关系缔结过程中，因不符合
法律规定或者违反当事人的意志，而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并将该婚姻关系视为自始不存在，双方当

5

2022年 9月
第 5期( 第 37卷，总第 203期)

法 学 论 坛

LegalForum
Sep．，2022

No．5( Vol．37，Ser．No．203)



事人不曾产生配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对此，称为“婚姻关系缔结之际”或者“婚姻缔结之际”，都是
准确的。由于对无过错方的救济方法是损害赔偿，对方承担责任须具有过错，因而将这种损害赔偿关系
称为“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或者“婚姻关系缔结之际的损害赔偿责任”，都是既准确、又简洁的民法
概念。
将这种损害赔偿称为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与缔约过失责任的称谓有些相似，因为缔约过失责任

也称为缔约之际的损害赔偿责任。① 由于这两个概念分别是亲属法概念和合同法概念，性质并不相同，
因而不会因这一称谓而发生概念混淆。

2．定义。由于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是《民法典》规定的新规则，尚无准确的学术定义，在正名之后
应当对其定义。笔者的定义是，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是指缔结婚姻关系的当事人在缔结婚姻关系之
际，由于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或者可撤销事由，经法院确认婚姻关系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一方应

当对无过错一方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特征是:
( 1) 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发生在当事人缔结婚姻关系期间。当事人缔结婚姻关系，并非实际存

在一个明显的期间，因为双方当事人经过结婚合意，在婚姻登记机构进行了登记，即发生婚姻关系的效

力，不存在期间的问题，而是期日。不过，当事人在经过婚姻登记缔结了婚姻关系之后，由于存在婚姻无
效或者可撤销的法定情形，因而存在结婚登记之日到婚姻关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之间的期间。由
于无效婚姻关系和被撤销的婚姻关系自始不发生婚姻的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发生配偶的权利义务关

系，因而在此期间发生的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损害赔偿，就是在婚姻关系缔结之际这个期间发生的法

律后果。
( 2) 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的当事人在事实上曾经存在过婚姻关系。这就是，缔结婚姻关系的双

方当事人经过合意，进行了登记，曾经取得过配偶的身份，发生过配偶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事实上曾经以

夫妻的身份共同生活过。因此，双方之间的婚姻关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尽管法律不承认他们之
间具有婚姻关系，但是，由于实际上存在过事实上的共同生活关系，因此会发生相应的婚姻无效或者被

撤销的法律后果。
( 3) 双方当事人已经成为无婚姻关系的自然人。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的当事人，由于相互之间

的婚姻关系已经被法院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因而成为无婚姻状态的自然人。婚姻关系被宣告无效，须
有《民法典》第 1051条规定的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或者未到法定婚龄的事由之一。婚姻关系
被撤销，须依照第 1052条和第 1053条规定，不仅要有胁迫或者隐瞒重大疾病的法定事由，且须对方当
事人向法院提出撤销婚姻关系的请求，由法院判断是否具备婚姻关系可撤销的要件。具备法律规定的
要件，法院判决婚姻关系无效或者予以撤销后，双方成为无婚姻关系的自然人，才能发生缔结婚姻之际

损害赔偿责任。
( 4) 无过错一方当事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当双方当事人已经登记的婚姻关系被法院宣告无效

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的过错行为造成了对方当事人的损害，无过错一方当事人产生损害

赔偿请求权，其主张过错方当事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应当确定过错方承担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

任。此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无效婚姻或者被撤销婚姻中无过错方的权益。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
权是以确认导致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一方有过错为前提的，通过追究过错方的法律责任，保护无过错

一方的合法权益，可以达到明辨是非，伸张正义，惩罚过错方，救济无过错方的目的，实现法律的实质正

义。②

(二)确立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的立法目的

1950年和 1980年颁行的《婚姻法》都没有规定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2001 年修正的《婚姻
法》第 12条规定了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制度。自 2001年 12月 27日起施行了《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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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杨代雄:《法律行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440 页; 王泽鉴: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35页。
参见夏吟兰:《婚姻家庭编的创新和发展》，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 4期。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
多年来，学界一直呼吁建立无效婚姻和婚姻被撤销后的损害赔偿制度。原因是，《民法通则》第 61

条第 1款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
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
任。”婚姻行为也是民事法律行为，为什么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无过错方因此遭受损失却不能对过
错方请求损害赔偿呢? 所以，梁慧星主编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 1672 条规定:“因结婚无效或者婚
姻被撤销而受到损害的无过错一方，有权向有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①徐国栋主编的《绿色民法典( 草
案) 》人法编第三分编第 47条规定:“当事人因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受到损害的，无过错一方有权向有
过错他方请求损害赔偿。赔偿费至少应包括维持原告三年现有生活水平的费用。”“有前款规定情形
的，受害人还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害，但对于此等损害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继承。”②学者特别强调，我
国法律既无对无效婚姻中诚信方的保护，也无对无过失方的保护，是必须填补的法律漏洞。③ 赋予受害
一方向另一方提出民事赔偿的要求，可以尽量弥补受害一方所遭受的精神和人身伤害，体现法律的公平

公正原则，④契合婚姻自由原则，有助于保证人格尊严，契合公平正义理念，可以与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

度互为补充、相得益彰。⑤ 对此，《菲律宾民法典》第 91 条、《泰王国民商法典》第 1499 条、《日本民法
典》第 748条等，都规定了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婚姻家庭编( 草案) 》一审稿第 831条没有规定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损害

赔偿，二审稿只对该条文的文字作了修改，也没有规定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损害赔偿。2019 年 12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合体的《民法典( 草案) 》增加了第 1054条第 2款，规定了“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内容，补充了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民法典》第 1054 条第 2 款
规定:“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确立了我国的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
责任。
对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的立法目的，立法机关的意见是，有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提出，无

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给无过错的当事人带来极大伤害，仅规定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分配财产是远

远不够的。受到伤害就应有权请求赔偿，伤害他人就得承担赔偿责任。婚姻无效和被撤销的，还应当赋
予无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以有利于保护无过错方的权益。境外也有这方面的立法例。经研究
采纳了这一意见。⑥

归纳起来，《民法典》建立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的目的，是保护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中无过
错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婚姻关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多数存在当事人一方有过错另一方
无过错的情形，也有的是双方都有过错。当一方有过错另一方无过错时，对无过错一方当事人的权益造
成损害，比较常见。这不仅要从根本上否定违法婚姻的法律效力，而且还要通过损害赔偿责任的方式，
利用经济手段惩罚过错行为人，以达到最终保护无过错方权益的立法目的。婚姻虽然具有无效和被撤
销的事由，但是，对无过错一方当事人而言，在婚姻未被人民法院宣告无效或确认撤销之前，其已为婚姻

投入精力和金钱，而婚姻关系却因另一方当事人的过错而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无过错一方无论在精

神上还是经济上都会遭受损害。例如，一方隐瞒重大病情，婚姻关系被撤销后，无过错一方会受到财产
上和精神上的损害，对其进行赔偿就是最好的保护方法。依据公平原则，法律应当赋予无过错方当事人
向过错方当事人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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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第 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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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小英:《试论我国无效婚姻立法的缺陷及完善》，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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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理解与适用·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0年版，第 107页。



二、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的性质、归责和构成要件
我国《民法典》首次规定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在实践中应当如何适用，

应当进行深入研究。在讨论这个问题中，有的认为这里的损害赔偿，仅限于因为一方的过错如一方的重
婚行为、一方的胁迫行为、故意隐瞒重大疾病等，造成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情形。在理解和适用此规
定时，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赔偿请求权主体只能是无过错方;第二，赔偿责任的承担者仅限于

导致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过错方;第三，赔偿的范围包括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例如，在有限制
人身自由、暴力侵害身体健康的情形下，包括身体受到伤害而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残
疾补偿金、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以及精神损害赔偿。① 这些意见大体正确，只是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理
论研究和整理。笔者对此就以下问题提出见解。
(一)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的性质

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的前提要件是婚姻关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缔结婚姻关系的行为是民
事法律行为，受到《民法典》总则编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及其效力规则的约束。《民法典》第 464 条第 2 款
还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
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规定。”按照这样的规定，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就是缔结婚姻关系的民事法律
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
不过，婚姻关系缔结行为并不是普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是身份法律行为，与普通的民事法律行为

有诸多不同。最起码的是，婚姻关系缔结行为不是缔结合同，而是缔结身份关系中配偶关系的身份法律
行为，更不是交易行为或者财产关系变动行为。因而在缔结身份关系中的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不是
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而是当事人之间身份地位和权利义务关系的无效或者被撤销。
所以，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虽然也属于《民法典》第 157 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或
者被撤销的损害赔偿责任，但是，由于婚姻关系缔结的身份法律行为的特殊性，将其简单地认定为民事

法律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不妥，因为缔结婚姻关系的身份法律行为属于《民法典》第 464 条第 2 款规定
的根据其性质不能参照适用合同编规定的行为。
界定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的性质，更稳妥的方法是认定为侵权损害赔偿之债，即婚姻缔结之际损

害赔偿责任是侵权责任，而不是缔约过失责任，因为婚姻无效与被撤销的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是过错

方的侵权行为。②

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与缔约过失责任的主要功能相似，都是在民事法律行为缔结时因为法定情

形的存在，使当事人想要缔结的法律关系没有成立或者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因而过错方要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对缔约过失责任，虽然德国法和法国法都认可该损害赔偿为债的性质，但是认定的性质并不
相同:德国法认定为合同责任，法国法却认定为侵权责任。德国法认为合同的缔结行为虽然没有成立合
同关系，但是属于广义的合同，因此，缔约过失为合同责任。法国法认定缔约过失损害赔偿为侵权责任
的理由，是缔结合同行为不是合同行为，是在合同关系之外发生的损害，因而不能成为合同责任，只能以

其民法典第 1382条规定的侵权责任界定其性质。
不过，即使以侵权责任界定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的性质，也不能否认其婚姻身份行为无效或者被

撤销的损害赔偿的属性，实际上是两种损害赔偿责任的竞合。只是选择侵权责任的性质更符合婚姻缔
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的特征。其理由是:
第一，借鉴德国法和法国法界定缔约过失责任属性的思路，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虽然也是民

事法律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损害赔偿，但是，将其比附于缔约过失责任不妥，且与一般的民事法律行

为无效或者被撤销也有所不同。将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界定为侵权责任更具有优势。
第二，将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界定为侵权责任有明确的侵害客体。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

8

法学论坛 2022年第 5期

①

②

参见薛宁兰、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婚姻家庭编》，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年版，第 101页。
参见任凤莲:《我国婚姻无效与撤销损害赔偿制度探析》，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 3期。



责任所侵害的权利客体，是《民法典》第 110 条规定的“婚姻自主权”。尽管婚姻自主权被《民法典》第
110条规定为人格权之后，在人格权编中却无其踪迹，但是，婚姻自主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结婚、离婚自
由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①其性质是人格权是肯定的。②

第三，在缔结婚姻关系的身份法律行为中，由于一方的过错行为，使该婚姻缔结行为无效或者被撤

销，而另一方却在主观上不存在过错，过错方当事人的过错行为侵害了无过错一方的婚姻自主权，符合

《民法典》关于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即第 1165条规定。在重婚、违反禁婚亲、违反法定婚龄导致的婚姻无
效中，可能双方都有过错，也有可能只有一方有过错、另一方没有过错;在胁迫、隐瞒重大疾病的欺诈行
为导致的婚姻关系被撤销中，基本上都是一方有过错而另一方无过错。此时发生的婚姻缔结之际损害
赔偿，须存在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要件，方构成侵权责任。
综上，将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的性质界定为侵权请求权，更具有优越性，更有利于保护无过错方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符合立法目的要求。双方当事人缔结婚姻关系的行为，系属于缔结身份关系的身份
法律行为，但是，由于身份法律行为涉及当事人的身份利益问题，因而身份法律行为的实施与一般民事

法律行为有所不同。例如，在缔结合同之际，因一方过错致使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应当适用缔约过失
责任的规定，属于合同责任。由于婚姻缔结行为是身份行为，在这里不能适用合同责任规则，以侵权责
任的属性界定就更为准确。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其责任就是侵权责
任。
(二)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

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在《民法典》第 1054 条规定的很清楚，即过错责任。认定
一般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应当适用《民法典》第 1165条，由于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在第 1054条有
特别规定，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规则，应当直接适用第 1054条规定，不必适用第 1165条。
应当看到的是，在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中，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要求更为严格，原因是，在婚姻关

系缔结之际，有过错的一方通常具有故意，例如故意隐瞒已婚事实、故意隐瞒不达法定婚龄的事实、故意
胁迫、故意欺诈，都是故意所为，即使表现为过失的也多为重大过失。对于有过错方的要求是，有过错就
有责任，即使只有一般过失，也符合过错责任原则的要求，无过错即无责任。另一方当事人即受损害方
则须无过错，不仅不能有故意，而且也不能有过失，因为主张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的一方当事人一旦

有过失，就失去了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事实和法律基础，只有在自己毫无过错的情形下，才能产生婚

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请求权。
因此，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由于适用严格的过错责任原则，不仅不存在适用过错推

定或者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可能，而且也不存在适用过失相抵规则的可能。
(三)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1．一方须有缔结婚姻关系的违法行为。对于婚姻无效损害赔偿责任构成的违法行为要件，可以借
鉴的《菲律宾民法典》第 91条关于“婚姻被依法判决无效或者被宣告自始无效的，在下列情形下，判予
损害赔偿: 1．以诈欺、暴力或胁迫取得一方婚姻缔结人的同意的; 2．在结婚时任一方婚姻缔结人身体上
不能进入已婚状态，而他方婚姻缔结人不知道该事实的; 3．婚姻仪式主持人未得到举行婚姻的法律授
权，而另一方婚姻缔结人知悉该事实，却向他方婚姻缔结人隐瞒了的; 4．举行了重婚或多配偶婚姻，而无
资格的婚姻缔结人向原告隐瞒了该障碍的; 5．在乱伦婚姻或继兄弟与继姐妹之间的婚姻或第 82 条禁止
的其他婚姻中，虽仅一方婚姻缔结人知悉亲属关系，但他却未向他方婚姻缔结人披露的; 6．一方婚姻缔
结人精神不健全而他方婚姻缔结人在结婚时知悉本事实的”③规定。在我国，依照《民法典》第 1051 条
至第 1053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实施的缔结婚姻关系违法行为包括以下五种。
( 1) 一方隐瞒已婚事实，使对方相信双方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重婚行为，可能是一方重婚，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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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李适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法律出版社 2017年版，第 342页。
参见张鸣起主编:《民法总则专题讲义》，法律出版社 2019年版，第 329页。
《菲律宾民法典》，蒋军洲译，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9－20页。



能是双方重婚。在一方重婚中，一方对另一方已婚的事实可能知情;也可能不知情，即重婚方故意隐瞒
已婚事实，对方对此不知情。后者即构成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的违法行为。
( 2) 一方隐瞒与对方存在禁婚亲的事实，使对方相信双方结婚不违反禁婚亲规定。一方隐瞒禁婚

亲的事实，如果对方对此知情，虽然也为无效婚姻，但却因双方都有过错而无法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
( 3) 一方隐瞒未达法定婚龄或者谎称自己已达法定婚龄，使对方相信结婚不违反法定婚龄的要件。

一方未达法定婚龄而结婚，另一方不知情者，构成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的违法行为，如果一方未达法

定婚龄，对方知情，或者对方也未达法定婚龄者，都不构成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的违法行为要件。
( 4) 一方对另一方实施胁迫行为，迫使对方与自己结婚。胁迫结婚行为是故意的违法行为，违反了

另一方当事人结婚的意志，违反婚姻自由原则，构成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的违法性要件。
( 5) 一方故意隐瞒身患重大疾病，未告知或者不如实告知对方该事实。《民法典》将一方患有重大

疾病规定为可撤销婚姻，就在于尊重当事人的婚姻自由，维护其婚姻自主权。患有重大疾病的一方当事
人未告知或者不如实告知，不仅侵害了对方的知情权，也侵害了其结婚的自主决定权，构成婚姻缔结之

际损害赔偿责任的违法性要件。
2．另一方须有婚姻自主权受到侵害的损害事实。因婚姻缔结之际的过错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侵害无

过错一方的婚姻自主权，使其遭受损害，具备侵权责任的损害事实要件。造成的损害的结果是:第一，财
产损害事实，是因婚姻自主权人受到侵害，受欺诈或者受胁迫与之结婚造成了财产损失的客观后果;第

二，人身损害事实，是因被胁迫结婚而造成对方当事人人身伤害的损害事实;第三，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

事实，这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不同，在后者，不存在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也不得请求精神损

害赔偿，即使依照《民法典》第 157 条请求损害赔偿，也只能是赔偿财产损失。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
责任侵害的是人格权，精神损害是其损害事实的常态。①

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的损害，是否也是像缔约过失责任那样，是信赖利益的损害，值得研究。法
律行为制度中的信赖保护，最熟悉的莫过于缔约过失责任，但这其实只是信赖保护的一种即消极信赖保

护，保护的效果是使信赖方的利益恢复至缔约之前的状态。除此之外，还存在另一种信赖保护即积极信
赖保护，保护的效果是使法律行为发生约束力，或者使其效果归属于一方当事人，从而使信赖方获得预

期的利益。② 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的损害，显然不是积极信赖利益的损失，而是消极信赖利益的损
失，是无过错一方基于对对方当事人的信赖缔结婚姻关系，因对方当事人的过错而使其丧失的身份利益

和财产利益。基于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构成要件的各种损害，都源于信赖利益的损害。
3．一方违法行为与另一方损害事实之间须有因果关系。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事实之

间，须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在判断标准上，如果证明确认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应当予以认定。
如果不能认定有直接因果关系，可以适用相当因果关系规则，依照通常的社会经验，在一般情况下该种

违法行为能够引起该种损害结果，在本案中又是因该种违法行为引起了该种损害结果，即该违法行为是

该种损害结果的适当条件，可以确认构成因果关系要件。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不适用推定因果关系
规则。事实上，在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构成中，只要造成了《民法典》第 1051、1052、1053 条规定
的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事实，行为人一方有过错，对方没有过错的，就可以认定因果关系要件的成立。

4．违法行为一方须有故意或者过失。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违法行为人一方
须有过错，方可构成侵权责任。行为人实施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的五种违法行为，通常是故意，
过失亦可构成。仍如前述，在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构成中，受害人一方不得有过错，有过错即不
发生侵权请求权，应与行为人共同承担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后果。正如《日本民法典》第 748 条第 3
款关于“结婚时知道有撤销原因的当事人须返还因婚姻所得的全部利益。在此情形，相对人为善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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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绿色民法典草案》第三分编第 47条第 2款规定:“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受害人还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害，但对此等损害的请求权不得
让与或继承。”
参见杨代雄:《法律行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版，第 19－20页。



对其负损害赔偿责任”①的规定，以及《泰王国民商法典》第 1499条第 3款关于“在婚姻被宣告为无效的
情况下，如果只有一方当事人怀有善意则当事人可以提起诉讼，要求赔偿”的规定那样，相对人非为善
意的，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四)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的举证责任

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构成的举证责任，由受到侵害的一方当事人负担。受害一方应当举证
证明行为人的行为具有前述四个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即行为人在缔结婚姻关系中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受

害人在婚姻缔结之际受有财产损害、人身损害或者精神损害，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行为人一方具有故意或者过失。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件的证明，也不能构成该种侵权责任。
值得研究的是，受害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须无过错，这一事实应当由谁负担举证责任。按照举证

责任的一般规则，应当是谁主张谁举证。受害人主张过错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负责举证证明四个要
件存在即可;对受害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应当由行为人举证证明，因为其证明了受害人一方有过错，就能

免除自己的赔偿责任。但是，也有人主张，受害人应当举证证明自己对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以及该损害
的发生并无过错，②是无过错受害人。这样的说法违背举证责任的规则，受害一方既要证明行为人一方
有过错，又要证明自己无过错，不仅对受害人一方的举证责任要求过高，而且在诉讼逻辑上也不够合理。
因此，对于受害一方当事人无过错的证明，应当由主张自己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才是合

理的。

三、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与其他相关责任的联系与区别
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相对于一般侵权责任，是特殊侵权责任，是发生在婚姻领域中缔结婚姻关系

之际的侵权责任，因此，应当依据《民法典》第 1054 条规定确定责任。同时，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又
与《民法典》第 157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的损害赔偿，以及第 1091
条规定的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存在一定的关系，须区分清楚，避免错误适用法律。
(一)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等损害赔偿的关系

1．联系。《民法典》第 157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以及确定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后
果，与第 1054条规定的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基本性质是一致的，属于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
系。其中的损害赔偿也同样都是损害赔偿之债。
《民法典》第 157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等，是民事法律行为被宣告无效、被撤销或者
确定不发生法律效力后，该民事法律行为的目的不能实现，应当恢复到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或实施之前的

状态，就如同这一行为未曾发生一样。③ 同样，对无效或者被撤销的婚姻行为的法律后果，即无效或者
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④后果也是一样的，即已经缔结的婚姻关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

销后，就如同这一行为未曾发生一样。
同样，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法律效力，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

到的损失。与此相同，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无过错方有权请求对方予以损害赔偿。这两种损害赔偿都
是在民事法律关系缔结之际发生的损害赔偿，性质都是损害赔偿之债。

2．区别。尽管婚姻关系这种身份法律关系的产生、消灭也是经过身份行为确立，但是，与其他民事
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和消灭是通过民事法律行为所为相比，两种行为的法律后果却有重大区别。
首先，损害赔偿的性质不同。《民法典》第 157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等，主要是缔约

过失责任和合同无效责任，因为这些设立、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主要是合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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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是合同责任。① 而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发生的损害赔偿，虽然其身份行为主
要也是合意，但是，由于双方的合意目的是发生身份关系，且须经国家登记认可，因此，被宣告无效或者

被撤销的婚姻发生法律效果后，产生的损害赔偿不是合同责任，而是侵权责任，是过错一方当事人侵害

了无过错的对方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产生了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两种责任虽然都是损害赔偿
之债，却分别是合同之债和侵权之债。
其次，损害赔偿的过错要求不同。在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等，损害赔偿并非以一方存在过错

为唯一情形，对方也可以有过错;而且即使对方有过错，也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只不过要实行过失相抵而

已，如果是“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限于
违法行为人一方有过错，对方当事人如果也有过错，就不存在发生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可能。
再次，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不同。《民法典》第 157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等的损

害赔偿，只包括财产损失赔偿，不包括其他损害赔偿。但是，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则包括财产损
害赔偿、人身损害赔偿，特别是还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且为主要救济手段。
正因为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等的损害赔偿具有这样的联系与区

别，所以，《民法典》第 157 条末段才明确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 1054 条第 2 款规定
就是这里所说的“法律另有规定”，应当依照特别法规定适用法律。
(二)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与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关系

《民法典》第 1054条规定的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与第 1091条规定的离婚过错损害赔偿比较好区
别。

1．联系。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与离婚过错损害赔偿，都是保护婚姻领域中无过错一方当事人合
法权益的措施，无论是在缔结婚姻之际，还是在解除婚姻关系之时，都赋予无过错一方当事人享有对过

错一方当事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在这一点上，两种损害赔偿制度，一是立法宗旨一致;二是
保护方法一致，都是用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方法，保护无过错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三是救济范围都不

仅包括财产损害赔偿，也包括人身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2．区别。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和离婚过错损害赔偿这两种保护措施，虽然都是损害赔偿之债，但

是适用的条件和范围却完全不同。
第一，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的时间不同。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发生时间，是在婚姻关系

缔结之际，即双方当事人的婚姻关系已经缔结，却因其违反法律的规定，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因而成

为没有婚姻关系的自然人，都不受配偶权的法律保护，是因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而没有婚姻关系当事人

身份的人。而离婚过错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在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而使双方感
情破裂致使双方离婚，消灭了相互之间的婚姻关系后，才发生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个具有婚姻关系的

当事人因解除婚姻关系发生的过错损害赔偿。因此，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当事人是原来具有婚姻关系
身份的人，在婚姻关系消灭之后才可以行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第二，发生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违法行为不同。引发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违法行为，是婚

姻无效的法定事由，以及引发婚姻关系被撤销的法定事由，即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未到法定婚
龄，以及胁迫行为或者不告知或者不如实告知重大疾病的欺诈行为。引发离婚过错损害赔偿请求权的
违法行为是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以及有其他重大过错( 过失) 。其中，
虽然重婚是引发两种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同一事实，但是发生的时间却不同，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的重

婚，须发生在缔结婚姻关系之前，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重婚应当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过，在婚
姻关系缔结之后、自婚姻关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之前发生的重婚，究竟应当怎样对待，值得研究。
笔者认为，由于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不属于离婚，因而即使在这个期间发生重婚，也不得适用《民法典》
第 1091条规定的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只能适用第 1054条规定的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被保护的无过错方当事人的权益不同。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由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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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双方自始没有发生婚姻关系，双方只是缔结婚姻关系的当事人，类似于合

同关系的缔约人，而不是合同当事人。过错方行使该损害赔偿请求权，也不是对配偶权的保护，而是对
缔结婚姻关系当事人享有的婚姻自主权的侵害，保护的是《民法典》第 110 条第 1 款规定的婚姻自主
权。离婚过错损害赔偿请求权保护的是合法婚姻关系当事人中的无过错一方，由于过错方实施了法律
规定的违法行为，致使夫妻之间的感情破裂，造成离婚的后果，赋予离婚后的无过错方享有的损害赔偿

请求权，主要是保护无过错的配偶一方的配偶权，也包括其身体权和健康权以及其他身份权等，是因过

错方侵害无过错方的配偶权等合法权益而产生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三)小结

在婚姻家庭领域，适用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救济方法保护当事人的权益，《民法典》只规定了婚姻缔
结之际损害赔偿和离婚过错损害赔偿。这两种损害赔偿的基础，都基于缔结婚姻关系和解除婚姻关系
的身份行为而产生。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与《民法典》第 157 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或者被撤
销等相关，但是性质不同，属于特别法与一般法的范畴，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离婚过错损害赔偿也是
侵权请求权，从身份法律行为上看，属于解除身份法律关系，性质与解除合同等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相似，

但是属性完全不同，也属于特别规定，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之后，适用这两种不
同的损害赔偿责任规则，就不再存在大的疑难问题。至于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作为特殊侵权行为，与
《民法典》第 1165条规定的一般侵权行为不同，应当适用特别法的规定，而不适用侵权行为一般条款，
已如前述。

四、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及其效果
(一)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当事人

1．权利人。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权利人，就是损害赔偿请求权人，为缔结婚姻关系中
的无过错方当事人。凡是有过错的缔结婚姻关系中的当事人，都不能是该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人，不得主
张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责任人。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责任人，主要是缔结婚姻关系中有过错的一方当事
人。其实施的侵害对方婚姻自主权的行为侵害了无过错的对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损害，须承担侵权损
害赔偿责任。
问题是，在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中，是否还有其他第三人可以作为责任人，也值得探讨。

这主要是发生在因受胁迫缔结婚姻关系中，受胁迫一方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情形。实施胁迫行为缔
结婚姻关系行为的当事人并不只限于缔结婚姻的当事人，还有实施胁迫行为的当事人的其他近亲属等，

该胁迫缔结婚姻关系当事人的近亲属等是否可以作为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的责任人，一般认为，虽然

婚姻一方当事人的近亲属在讼争缔结婚姻法律关系中存在胁迫行为构成侵权行为，但是，请求宣告婚姻

无效或者撤销的婚姻纠纷案件的矛盾激烈，再将其他家庭成员作为责任主体，则更容易激化矛盾;而且

胁迫婚姻中的其他当事人实施的胁迫行为具有从属性和协助性，系属于缔结婚姻关系过错方当事人实

施的胁迫行为，因而不适于在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中作为责任主体，应当依照《民法典》总
则编或者侵权责任编的有关规定，另寻救济途径解决。
本文认为，受胁迫结婚的一方当事人请求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不应仅限于实施胁迫行为的对

方当事人，其父母和其他一起胁迫对方结婚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人，共同侵害了无过错方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使其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损害，主张他们承担共同侵权行为的连带责任，并没有法律上的障

碍，也不违反《民法典》第 1054条的规定。况且被胁迫方恢复人身自由后请求撤销婚姻关系并主张损
害赔偿，如果过错方自己没有赔偿能力或者能力不足，为了保障受害人的赔偿权利及时实现，将过错方

及其共同实施胁迫行为的人列为共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对保护无过错方显然更加有利。
(二)无过错方行使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时机

具备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无过错方即享有该损害赔偿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
权人何时行使该权利，有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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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行使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请求权，须在依法确认婚姻关系无效或者被撤销之后。在法院没
有确认婚姻关系无效或者被撤销之前，不发生该种损害赔偿请求权。
二是，由于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侵权请求权，因而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其诉讼时效期

间应当自婚姻关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之日起的三年内。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方产生诉讼时效期
间完成的抗辩权，可以对抗该侵权请求权。
三是，未请求婚姻无效或者未请求撤销婚姻关系之前，不得单独行使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请求

权，因为在这时，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请求权还尚未产生。
四是，行使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请求权不能与请求宣告婚姻关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关系的请求

一并进行。因为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请求权，例如，宣告婚姻关系无效不受除斥期间的约束，也不受诉
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撤销婚姻关系的请求权要受到除斥期间的约束，而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请求权的

行使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因而，行使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请求权，与请求宣告婚姻无效和请求撤销婚
姻的请求权分别行使，且有先后顺序。
(三)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的赔偿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没有规定婚姻缔结之
际损害赔偿责任的赔偿问题，只是在第 86条就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赔偿范围作了规定，即:“民法典第
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婚姻缔结之际损
害赔偿责任可以借鉴这个解释，确定其赔偿范围。

1．财产损害赔偿。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中的财产损害赔偿，是其主要救济内容。由于婚姻无效
或者被撤销，凡是给无过错方造成财产损害的，都在赔偿之列。例如，无过错方在缔结婚姻关系之际造
成的财产支出，为缔结婚姻关系而减少的收入，只要与婚姻无效和被撤销具有因果关系的财产不利益，

都应当予以赔偿。
2．人身损害赔偿。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中的人身损害赔偿，赔偿的是因婚姻无效或者被撤

销而侵害无过错方的人身权益造成的实际损失。最主要的人身损害赔偿，是在胁迫婚姻关系中发生的
人身伤害，例如由于实施胁迫行为，造成无过错方当事人的人身伤害，侵害了健康权或者身体权，造成了

财产上的损失，应当依照《民法典》第 1179条的规定，确定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在其他婚姻无效或者被
撤销的行为中，如果造成了无过错方的人身损害，只要与过错方的违法行为有因果关系，就应当承担人

身损害赔偿责任。
3．精神损害赔偿。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的精神损害赔偿，主要是保护被侵害的无过错方的

人身自由权和婚姻自主权。对这两种人格权的损害，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
任。侵害人身自由权，限制人身自由的，应当依照《民法典》第 1011 条规定确定损害赔偿责任。侵害婚
姻自主权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可以依照第 998条规定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在确定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即是否应当适用损益相抵原则。① 主

要表现在，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请求权人在受到损害造成损失的同时，也有新生利益发生，是否应当

扣减损害赔偿数额，这也称为禁止同一来源规则。② 例如，过错一方当事人在婚姻缔结之际造成无过错
一方当事人损害，在处理双方的财产关系上，已经因此对无过错方予以多分，就形成了损害赔偿的同一

来源，形成了损益相抵规则适用的条件，因为造成的损失和得到的利益都是基于同一事实。对此，《民
法典》没有规定，在现实生活却存在这样的问题。本文认为，损益相抵规则是损害赔偿之债的赔偿规
则，是应当共同遵守的原则。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的确定没有特殊之处，也应当适用这一规则，
以体现民法分配正义的要求。所以，在确定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时，请求权人行使该请求权的，
原则上不应在分割双方财产时因对方有过错而主张多分，因为多分财产就体现了惩罚过错一方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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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损益相抵规则，参见杨立新:《论损益相抵》，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 3期。
参见《英汉法律词典》，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43页;参见《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第 3333．1条。



如果在双方分割财产时已经对无过错方当事人多分，无过错方行使该请求权主张赔偿时，赔偿责任就应

当适当酌减或者不予赔偿。

结语

《民法典》第 1054条第 2款规定的婚姻缔结之际损害赔偿，是保护缔结婚姻关系当事人合法权益
的措施，符合婚姻家庭法( 亲属法) 的传统要求。这种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既区别于《民法典》第 157 条规
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损害赔偿责任，也区别于第 1091 条规定的
离婚过错损害赔偿，虽然是因身份法律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而发生，其性质却属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

权，但又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规则不同，具有特别法的属性，应当优先适用。正确适用婚姻缔
结之际损害赔偿责任，保护好缔结婚姻关系之际的无过错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价值。

Subject: Liability for Damages at the Time of Marriage
Author ＆ unit: YANG Lixin，LI Dongjun ( Law School，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The liability for damages at the time of the conclusion of marriage is a legal measure newly stipulated in Article 1054
( 2) of the Civil Law Code to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to the marriage relationship． The parties con-
cluded a marriage relationship，but when the marriage relationship was declared invalid or revoked according to the law，making
the marriage relationship invalid from the beginning，the party who caused the marriage relationship invalid or revoked and made
the other party suffer injured，for his fault behavior，should be liable for the other party without fault． The nature of the liability
for damages at the time of the conclusion of the marriage is tort liability． The liability for damages at the time of the conclusion of
marriage should apply the principle of fault liability，and there are illegal acts，damage facts，causality and fault elements and the
injured party must not be at fault． The innocent party to claim damages at the time of the conclusion of the marriage should be
bounded by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Key words: marriage void; marriage annulled; on marriage; fault; liability for da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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